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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事故中的过失犯罪分析
林雨佳

(上海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自动驾驶事故的发生引发了关于自动驾驶事故中刑事责任问题

的讨论,其中涉及刑事责任主体、过失犯罪本质以及注意义务等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自动驾驶技术可

以分为简单自动化、部分自动化、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 在简单自动化以及部分自动化情形中,自
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承担与普通交通事故并无二致。 在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的情况

下,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员因被限制参与驾驶操作而成为产品的使用者。 自动驾驶汽车作为弱人工智

能产品尚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不能完全免除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自动驾驶

汽车的研发者需要承担产品刑事责任,此时的产品刑事责任包含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在我国刑法体系

中,过失和故意是平行的两种主观心理态度,新过失论对过失犯罪的理解不符合现有刑法规定。 过失犯

罪并非旧过失论所言只考虑抽象的预见可能性。 我国刑法规定中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行为人在已经预见

结果的情况下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行为人在具有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没有履行

结果预见义务。 自动驾驶事故中,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违反配合与保障自动驾驶系统正常工作

的结果回避义务致使危害结果发生成立过失犯罪。 如果使用者不负有操作义务则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使用者的注意义务源于前置法,但不是所有前置法规定的义务都能成为过失犯罪注意义务。 如果自动

驾驶汽车的研发者违反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结果预见义务,致使危害结果发生,需要承担交通过失责

任。 自动驾驶系统在投入使用后并未脱离研发者的控制,因而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承担的产品责任性

质不同于普通汽车研发者,原有汽车驾驶者承担的交通过失责任转移至研发者。 虽然结果预见义务是

主观的,但是在实际判断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是否违反结果预见义务的过程中需要相对客观的标准作

为参考,即研发自动驾驶汽车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自动驾驶系统存在算法黑箱不应成为否定研发者

结果预见义务或结果回避义务的理由。
关键词:自动驾驶;过失犯罪;注意义务;刑事责任;产品责任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6-02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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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人工智能产品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此

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涉及的法律问题探讨得如火如荼,特别是自动驾驶汽车方面。 自动驾驶汽车

法律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自动驾驶事故已然发生,自 2016 年起,美国已经发生了数十起

自动驾驶事故①,我国也陆续发生了数起自动驾驶事故②,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信任危机由此产

生。 2017 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自动驾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提出到 2025
年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应用目标。 现有汽车的自动驾驶搭载率逐年提高。 科技的发展在改

变人们生活的过程中也迫使有关法律制度需要及时反应,自动驾驶系统参与驾驶操作这一事实使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交通事故中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
除故意利用自动驾驶系统破坏公共安全、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情况外,自动驾驶事故中大部分

犯罪应当属于过失犯罪。 自动驾驶事故较之普通交通事故有许多不同之处,加之过失犯罪问题本

身的复杂性,使自动驾驶事故中的过失犯罪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拟从刑事责任主体、过
失犯罪成立本质及过失犯罪成立条件三个方面分析自动驾驶事故中的过失犯罪。

一、问题的背景———自动驾驶技术分类

理想中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通过计算机传感系统了解道路交通情况,从而自动规划行车路线,
并可以在无驾驶员的情况下到达目的地。 然而现有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化程度明显不同。 2021 年

8 月,工信部发布《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 / T
 

40429-2021),将驾驶自动化系统分为 6 级,分别是

应急辅助(0 级)、部分驾驶辅助(1 级)、组合驾驶辅助(2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3 级)、高度自动驾

驶(4 级)和完全自动驾驶(5 级)。 在该分级标准中,0 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操作由驾驶员完成,
驾驶系统仅提供信息或短暂介入控制,属于简单自动化。 1 级和 2 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操作由驾

驶员和驾驶系统共同完成,属于部分自动化。 3 级和 4 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操作在特定条件下主

要由驾驶系统完成,此时分级标准中已经不再采用“驾驶员”概念,采用的是“用户”概念,用户可以

干预操作,属于高度自动化。 5 级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操作在任何条件下都由驾驶系统完成,属于

完全自动化。
在 0 级简单自动化的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主体只有驾驶员,自动驾驶系统参与驾驶操

作只是起到了保护驾驶员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需要承担的责任与发生普通交通事故

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在 1 级和 2 级部分自动化的情况下,虽然操作自动驾驶汽车的既有驾驶员也有

驾驶系统,但是自动驾驶系统的操作受到驾驶员的监管,驾驶员不仅要对自己的操作负责还要对驾

驶系统的操作负责,因而此时的驾驶主体仍然只有驾驶员,也是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驾驶系统的

参与不会改变责任承担的方式。 相比之下,在 3 级、4 级高度自动化和 5 级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全
部驾驶操作都可以由驾驶系统完成,此时不存在“驾驶员”,只存在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的“用户”,即
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 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的区别在于驾驶系统完成全部驾驶操作的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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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8 年 3 月,一辆自动驾驶的 Uber 汽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撞死了一名行人。

 

例如,自 2021 年以来,某自动驾驶汽车品牌因刹车失灵、转向故障等原因造成多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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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及用户是否需要作出回应。 部分 4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无人工驾驶功能。
基于此,在自动驾驶汽车属于 0 级简单自动化和 1 级、2 级部分自动化的情况下,自动驾驶事故

的刑事责任承担与普通交通事故并无二致,无需另作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 3-5 级高度自动化

和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自动驾驶事故中的过失犯罪问题。

二、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的责任主体

一般认为,普通交通事故中驾驶员需要承担有关刑事责任。 但在自动驾驶,尤其是高度自动化

和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作出驾驶指令、控制车辆行驶的可能仅仅只是自动驾驶系统而非使用者。
此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刑事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这是讨论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
 

(一)自动驾驶汽车尚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对于自动驾驶事故中的危害结果,一种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本身需要承担刑事责任[1] ,由“人”
承担替代责任不可取[2] 。 然而,笔者认为,就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情况而言,自动驾驶汽车尚

不能独立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而言,刑事责任主体需要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3] 。 有学

者指出,人工智能产品可以分为只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的人工智能产品以及可

以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行为的人工智能产品;前者不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而后者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4] 。 笔者认同此观点,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刑事责任能

力的核心,如果人工智能产品的操作始终符合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证明其尚不具备独立的辨认能力

和控制能力,即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虽然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指令是由计算机系统作出的,但是计算机系统本身并没有自主意识

和意志,其只能根据研发者设计的程序内容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 即便是 5 级自动驾驶汽车,也
“仅允许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激活” ③。 所以,目前自动驾驶汽车所有作出的驾驶指令都在设计和编

制的程序范围内。 据此,应当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属于只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的

人工智能产品,而此类人工智能产品不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不是刑事责任主体。
换言之,自动驾驶汽车并不知道自己在“驾驶”,而是根据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对道路的情况作出分析

与判断,进而作出驾驶指令。 人工智能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是

否有意识,强人工智能有意识、自我、创新思维[5] 。 应当承认,强人工智能时代尚未到来,而弱人工

智能产品仍然对人类有强依附性,并且弱人工智能产品往往只能从事特定行业的特定工作。 例如,
医护智能机器人只能被用于医疗领域,新闻制作机器人只能被用于新闻报道。 与之相似的是,自动

驾驶汽车也只能作出与驾驶相关的指令,不会在自主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发出杀人的指令。 因此,
只要自动驾驶汽车作出的驾驶指令是基于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其作为弱人工智能产品本身不能成

为刑事责任主体。 有学者根据刑罚的有效性将自动驾驶汽车排除在责任主体的范围之外,即刑罚

无法也无须适用于自动驾驶程序,因而自动驾驶汽车不是刑事责任主体[6] 。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虽

然和本文结论一致,但是论证的过程突破了犯罪和刑罚产生的先后顺序。 因此,否定自动驾驶汽车

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因并非刑罚不可适用,而是自动驾驶汽车本身不能满足刑事责任主体

042

③

 

参见:《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 / T
 

40429-2021)第 3. 4. 6(b)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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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要求。 如此一来,自动驾驶事故产生的刑事责任只能由自动驾驶汽车“背后”的人来承担。
(二)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诚然,与普通驾驶员相比较而言,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的义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自动驾驶汽

车的发明初衷正是希望人类能够从驾驶者的身份中脱离出来。 高度自动化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使

用者不需要操控自动驾驶汽车,否则自动驾驶汽车的优越之处也荡然无存。 4 级和 5 级自动驾驶汽

车的使用者甚至可以选择不回应驾驶系统发出的介入请求。 在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已经不需要

参与驾驶操作的情况下,如果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使用者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被害人”而非

“行为人”,让其承担刑事责任似乎并不妥当。 因此,自动驾驶事故中,使用者对于刑事责任的承担

范围与普通驾驶员并不相同。
但是,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对于自动驾驶事故并非全无责任。 3 级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需

要在特定情况下执行接管,负有一定的驾驶义务。 虽然这种驾驶义务的内容不同于普通驾驶员的

驾驶义务,但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违反了接管的驾驶义务,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自

动驾驶汽车的自动化程度越高,使用者承担的驾驶义务或操作义务随之减少,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范围也随之缩减。
(三)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可能承担产品刑事责任

如前文所述,自动驾驶汽车依照研发者设定的程序进行操作,自动驾驶汽车是研发者生产的产

品。 但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产品犯罪中并无过失犯罪,研发者涉及的过失犯罪罪名包括重大责任事

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交通肇事罪以及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有观

点认为,研发者不满足交通过失责任所要求的对汽车物理控制的实时性、动态性要求,因而研发者

不构成交通肇事罪[7] 。 笔者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和普通汽车不同,普通汽车的研发者在汽车投入使

用后确实失去了对汽车的物理控制,但是自动驾驶汽车受到自动驾驶系统的操控,自动驾驶系统在

汽车投入使用后并未完全脱离研发者的掌控,研发者仍然可以通过修改调整、更新升级系统实现对

自动驾驶汽车的操控。 此时,研发者能够改变自动驾驶汽车的操控,如果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严重的

交通事故,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将转变为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的产品责任,这
里研发者的产品责任实际上对应的是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2018 年,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

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第 25 条规定:“在测试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认定当事人的责任,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确定损害赔偿责

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规定,自动驾驶事故的刑事责任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责

任。 对此,如果自动驾驶的过程中不需要驾驶员介入驾驶操作,那么自动驾驶事故中的刑事责任应

当是研发者因操控自动驾驶系统产生的交通过失责任。 交通过失所针对的对象是特定多数人,而
非具体特定的人,因而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 因交通肇事罪和过失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优先适用交通肇事罪。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方面要鼓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防范人工智能技术

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一定的技术风险。 “风险社会”的概念由德国著

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 在贝克看来,在风险社会中,人类实践活动增多

导致了全球性风险,这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是一种明显的威胁[8] 。 对此,有学者主张,面对风险社

会的到来,我国在追究缺陷产品侵权责任的基础上,有必要将产品责任扩展到刑事领域[9] 。 但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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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有学者指出,可以利用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10] 。 根

据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只要行为造成的危险属于被允许的危险,那么尽管行为人认识到某种行为具

有侵害法益的可能,并且实际上也造成了法益侵害,也不应当认定为犯罪[11] 。 如果用被允许的危险

理论解释自动驾驶汽车事故中的责任认定问题,则可能的解释为尽管研发自动驾驶汽车具有导致

交通事故发生并造成严重危害的可能性,但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给人类带来了方便快捷,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减少因驾驶员疲惫而产生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因而应当允许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

在认识到危险的情况下研发自动驾驶汽车。 依笔者之见,风险刑法理论和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发

展都源于科学技术变革,但是基于同一社会背景和现实,两者得出的最终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因

此,无论是风险刑法理论还是被允许的危险理论都只是代表了新科技形势下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
在适用的过程中需要考虑限度、界限与范围。 一方面,科技进步应当服务于人类社会,自动驾驶汽

车既然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理应减少交通安全风险,所以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在设计复杂精密的

自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必然有尽可能确保其安全的义务,科技的复杂性不应成为其脱罪的借口。
只要满足过失犯罪成立的条件,研发者应当对自动驾驶事故中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另一方

面,研发者确实无法排除系统自我学习和决策的所有风险,只能将风险控制在可允许的范围之

内[12] 。 在此情况下,不应因风险存在而肆意扩大犯罪圈,打击自动驾驶汽车研发的活力和信心。
综合来看,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和研发者都具备成为自动驾驶事故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基

础。 具体而言,使用者需要承担道路交通安全刑事责任,而研发者需要承担的是产品刑事责任,但
此时产品刑事责任包含道路交通安全刑事责任。 2021 年 3 月公安部起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

建议稿)》中,第 155 条关于自动驾驶的条款也将“驾驶人”“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单位”作为道路交通

安全责任主体。 虽然这一条款最终没有出现在 2021 年 4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但说明有关部门已经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智能化程度的增加,使用

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范围将随之缩减,而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范围可能

要随之扩大。

三、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

自动驾驶事故的刑事责任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刑法理论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与过失犯罪理

论本身存在诸多争议有关。 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分析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检验

过失犯罪理论的“试金石”。
(一)过失犯罪成立本质的学说梳理

一般认为,关于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的学说有旧过失论、新过失论、修正的旧过失论以及新新

过失论。 旧过失论认为,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是行为人在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违反预见

义务成立过失犯罪。 新过失论认为,按照旧过失论的观点,只要行为人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并因

此出现了危害结果就需要对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将导致人为扩大过失犯罪范围的结局[13] 。
结果预见可能性的范围较为宽泛,例如,驾驶汽车本身就存在造成对他人生命、健康侵害的可能,那
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容易因为负有结果预见义务而被直接认定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将

结果预见可能性作为过失犯成立的核心判断标准容易导致义务过失成立变得相当容易[14] 。 例如,
在竞技比赛进行搏斗的过程中,选手显然具有预见到伤害他人的可能性,因此从事特定业务的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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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刑事责任风险将远远大于一般主体。 因此,新过失论认为,过失犯罪认定的核心应当从主观的

结果预见可能性发展至客观的结果回避义务,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是行为人违反了结果回避义务。
在新过失论下,过失不仅是责任要素,也是违法要素,过失犯的认定存在不法和罪责两个层次,其中

罪责性的体现就在于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15] 。 近年来,出于限制过失犯罪范围的考虑,越来越多

的学者主张新过失论。 但也有学者提出,新过失论以行为偏离规范作为过失犯认定的核心,容易导

致责任的认定沦为形式,进而使过失犯、行政犯过度扩张[16] 。
鉴于旧过失论可能存在的缺陷,修正的旧过失论应运而生。 例如,有学者主张结果预见可能性

应当有具体的结果预见内容,不应当是一种宽泛的结果预见可能性[17] 。 这种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

性针对的是构成要件结果,而非抽象的危险。 对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的判断需要考察行为人的

认知水平、行为的危险程度、行为发生的客观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在交通事故中,驾驶员不是对所

有的交通事故都有结果预见可能性,而只有在具体的交通情况下或采取具体行为的情况下才可能

对具体发生的结果有预见可能性。 同时,也有学者主张,虽然过失作为责任要素,应该要求行为人

存在预见可能性并且违反注意义务,但也必须承认在过失犯的构造中,结果回避义务与客观的构成

要件该当性相关[18] 。 然而,有论者指出,修正的旧过失论似乎与新过失论并无明显差别,说明不应

当再恪守旧过失论立场,将结果预见可能性作为过失成立的本质[19] 。 此外,为了应对风险社会中出

现的重大事故案件,日本刑法理论中曾出现了新过失论。 新新过失论认为,行为人只需要对危险的

发生有模糊的危惧感就够了,因而新新过失论也称为危惧感说[20] 。
(二)自动驾驶事故过失犯罪成立本质的教义学解释

通过上述学说的梳理可以看出,旧过失论强调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而新过

失论强调过失犯罪中行为人的结果回避义务。 从新过失论对旧过失论批判的方面而言,似乎新过

失论更能解释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也即强调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根

源在于行为人违反了其所应当履行的结果回避义务。 实际上,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的根本区别不

在于过失所针对内容的不同,而是对过失犯归责结构的理解不同。 新过失论对过失犯归责结构的

理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5 条的规定并不相符。
根据我国《刑法》第 15 条的规定,过失犯罪有两种,一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二是疏忽大意的过

失,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要求行为人具有结果预见义务。 传统刑法理论将故意和过失理解成主

观方面的内容,故意和过失是平行的两种主观态度,在意识上存在不同,又因意志因素的不同,可责

难性存在明显的区分,即过失犯罪的严重程度低于故意犯罪,我国刑法惩罚故意犯罪为主。 新过失

论和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存在矛盾点:其一,新过失论认为,过失犯与故意犯的归责结构存

在明显不同,故意犯属于意志归责类型,而过失犯属于规范归责类型[21] 。 对于过失犯的认定不应当

依赖结果预见义务这一主观要素,而应当考察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标准的行为规范。 因此,新过失论

并未将故意和过失理解成平行的主观心理态度,而是将过失犯理解成和故意犯完全不同的构造,过
失犯的认定贯穿不法和罪责。 新过失论对过失犯构造的理解不符合《刑法》第 15 条规定。 其二,新
过失论将过失的判断理解成行为对一般规范标准的违反,和我国刑法规定将过失理解成主观心理

态度存在背离。 《刑法》第 15 条规定中的“没有预见”和“轻信能够避免”都是主观心理态度的表

达,不涉及对行为是否违反规范的判断。 即便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是否属于过失的判断

需要参考行为人当时的行为,但最终过失的判断还是需要落实到主观层面,这与新过失论将过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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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直接置于客观层面存在本质区别。
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的判断既不是以预见可能性作为唯一标准,也不会将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

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仅用结果预见可能性或结果避免义务来说明我国刑法过失犯罪的本质并不全

面,我国刑法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并非只注重结果预见可能性,过于自信的过失成立也要求行为人违

反结果回避义务。 同时,我国《刑法》第 16 条规定了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据此规定,危害结果如果是

因为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而产生的,行为人不构成犯罪。 可见,我国刑法条文规定是要求行

为人在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履行结果预见义务,并将结果预见义务作为过失犯罪成立的门

槛,同时将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作为所有犯罪的出罪事由。 我国刑法将故意和过失作为并列的两种

主观罪过加以看待,并非新过失论,可能更接近于一种修正的旧过失论。 对此,笔者认为,修正的旧过

失论与新过失论相比,可能更具备以下两种优势:其一,疏忽大意的过失的成立基础是行为人在具有预

见可能性的情况下没有履行结果预见义务。 因此若将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作为成立过失犯罪的本

质似乎无法解释疏忽大意的过失。 对此,有学者提出新过失论对于疏忽大意的过失的一种解释是“在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具备结果回避义务的问题” [16] 。 笔

者认为,按照这种解释路径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不需要处罚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事实上,刑法之所以作出

关于疏忽大意的过失的规定,正是因为其符合结果预见义务的标准,而非因为其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

务。 其二,在我国刑法规定中,结果回避义务是不可抗力的基础之一。 换言之,如果行为人因为不具有

结果回避义务而不受到处罚,不可抗力可以成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 因此,在我国刑法语境下,修正的

旧过失论可能更具备生存的土壤。 采用修正的旧过失论并不会导致过失犯罪范围被不当扩张。 旧过

失论是关于“过失”本身的理论[22] ,除了成立过失,过失犯罪的成立还需要满足因果关系、客观行为等

要求。 据此而言,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应当是行为人因为没有履行结果预见义务或结

果回避义务而致使危害结果发生。

四、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条件

根据前文的论述,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的责任主体既可能是使用者,也可能是研发者,而
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本质是对结果预见义务或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并且,在自动驾驶

领域,使用者和研发者所需要履行的注意义务较之于普通汽车的驾驶者和研发者而言都发生了较

大的改变。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成立的条件需要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责任

主体展开不同的讨论。
(一)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成立过失犯罪的条件

在大部分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能力较之于普通汽车使用

者而言没有明显变化。 对于使用者而言,其注意义务的变化主要在于结果回避义务。 高度自动化

的自动驾驶汽车主要依靠自动驾驶系统执行驾驶指令,这一功能和特点的出现使许多以前不能自

行驾驶汽车的人也能独立使用汽车,因而自动驾驶汽车对于使用者的要求总体上应该是降低而非

升高,使用者需要履行的结果回避义务也应当相对缩减。 但是,结果回避义务的缩减不代表免责,
只能认为在高度自动化的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的结果回避义务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注意义务来源于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 一方面,根据前置法来判断自

动驾驶汽车使用者的注意义务相对客观。 有学者指出,如果直接援引行政法规作为结果回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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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可能会导致过失犯的处罚范围过大,并且可能沦为违反行政法规的结果加重犯[23] 。 对此,笔
者认为这种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除了满足违反注意义务这一条件,行为人还必须满足其他条件才

能成立过失犯罪;并且注意义务来源于前置法规定并不代表着义务内容的完全等同。 在我国刑法

体系下,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并不是一种客观判断,最终还需要落实到行为人主观上的可责难性,即
行为人不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是出于主观原因。 法秩序需要相对统一,如果刑法中的注意义务内容

与前置法中的注意义务毫无关联,将影响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造成法秩序混乱。 因此,
刑法的二次违法性决定了在判断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时援引前置法的内容是合理且妥当的。 另

一方面,援引前置法规定来判断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的注意义务也有利于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使

用者对自己行为法律后果的预测可能性。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相对明确

的认知。 “整个刑法实践都要立基于公民包括罪犯和被害人对刑法立法及其运作的可预知性、可等

待性乃至可期盼性,即刑法对于公民而言的期待可能性或可被期待性” [24] 。 对刑法预测可能性的

理解应当是实质而非仅仅停留在刑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上,因而即便是解释过失犯罪中具体的注意

义务内容,也必须保证不超过公民在特定环境下对注意义务的理解范围。 在我国尚未专门针对自

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作出特殊的规定之时,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在高度自动化中接管操控以后,
从用户身份转变为驾驶员,此时需要履行的注意义务内容可以参考驾驶员的注意义务范围。 但需

要注意的是,现有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仍然是以人工驾驶为原型,没有考虑到自动驾驶情形下使

用者的注意义务和人工驾驶的驾驶员存在差异[25] 。 未来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需要考虑自动驾驶

情形下使用者身份的转变,限缩使用者的注意义务范围,作出专门的规定。 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

能够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对自己需要尽到的责任与义务有相对准确的了解。
需要注意的是,违反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中的义务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自动驾

驶汽车的使用者成立过失犯罪。 自动驾驶使用者的注意义务范围应当小于前置法中规定的义务范

围。 刑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范目的并不相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认为:“尽管行为人侵害了法益,
但仍需考察,其所违反的规范是否是用于保护该类法益。 若否,则规范的违反并没有对被害人造成

相关的危险。” [26] 那些目的并非防御危险,或者目的是防御危险,但存在多种替代措施的前置法义

务规定不能成为刑法中的注意义务来源[27] 。 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使用者可能需要履行前置法规

定的注意义务包括:其一,驾驶前的义务,如具备自动驾驶汽车驾驶资格,检查车辆等;其二,驾驶中

的义务,如监控自动驾驶系统操作等;其三,驾驶后的义务,如关闭自动驾驶系统等。 这些义务并不

能必然成为使用者刑法意义上需要履行的结果回避义务。 部分前置法规定的义务可以成为刑法意

义上的结果回避义务。 例如,在自动驾驶系统发出警告时,使用者需要根据系统指示作出反应,否
则极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但也有部分前置法规定的义务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结果回避

义务。 例如,使用者使用安全带的义务。 笔者认为,在考虑使用者的操作义务是否可以成为刑法意

义上结果避免义务时需要考虑该义务是否能够直接避免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 若不履行该义务将

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该义务属于使用者需要履行的结果回避义务,一旦使用者没有履行此类

结果回避义务,其就需要承担自动驾驶事故中的过失责任。
(二)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成立过失犯罪的条件

诚如前述,在自动驾驶事故的过失犯罪认定中,我们需要考虑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在产品制造

过程中的产品刑事责任。 因为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并未参与实际驾驶的过程,与自动驾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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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具有一定的隔空性,所以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无法在事故现场采取直接措施阻止危害结果

的发生。 但是,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可以通过修改调整、更新升级系统实现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操

控。 在此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承担产品过失责任的基础不能排除其没有履行相应的结

果预见义务,而该结果预见义务与普通汽车的研发者相比,存在一定的不同。 如果认为自动驾驶汽

车的研发者仅需要承担结果回避义务,那么在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规范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导

致研发者在明知可能存在技术漏洞的情况下仍能避免承担责任的不当后果。
首先,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的产品刑事责任性质不同于普通汽车研发者。 除了保障产品本身

的质量外,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还需要保障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 传统理论认为,产品刑

事责任产生的基础是生产企业生产了大规模有瑕疵的危险产品,这些产品因进入广泛的流通领域

而给社会安全造成了明显的威胁。 而道路交通安全刑事责任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

管理法律法规。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以前,产品刑事责任的内容不包含道路交通安全刑事责

任的内容。 然而,因为自动驾驶汽车中驾驶员身份的缺失,研发者成为了自动驾驶汽车驾驶指令的

真正“操控者”。 笔者认为,不能用被允许的危险理论来理解自动驾驶事故的原因在于,虽然研发自

动驾驶汽车是为法律法规所容许且鼓励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最终导致了

危害结果也是被允许的。 普通汽车如果因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驾驶员负有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 而普通汽车的研发者不需要对此承担刑

事责任,其注意义务的范围仅限于保障普通汽车本身的质量安全。 简单来说,汽车没刹住车撞死行

人是驾驶员的责任,但刹车片存在问题无法刹车撞死行人则是研发者的责任。 但是,如果自动驾驶

汽车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而发生交通事故,研发者也需要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其理由在

于,此时,可以通过操作刹车避免撞到他人的驾驶员已经无法参与驾驶操作了。 保障自动驾驶汽车

道路交通安全的责任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道路交通安全责任[28] ,但这部分责任不会因为驾驶员不

再参与驾驶操作而消失,而会因为自动驾驶系统和研发者的紧密关联而转移至研发者。 因此,自动

驾驶汽车研发者的注意义务包含保障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的内容。 换言之,在普通汽车

驾驶中,需要保障汽车道路交通安全的主体是驾驶员,但在自动驾驶的情况下,需要保障汽车道路

交通安全的主体新增了研发者。 2021 年 7 月,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

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在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软件在线升

级、产品管理、保障措施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说明自动驾驶汽车不是普通的产品,其和研

发者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产品投入使用而脱离。
其次,虽然结果预见义务是主观的,但是在实际判断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是否违反了结果预见

义务的过程中需要相对客观的标准作为参考,即研发自动驾驶汽车当时的科学技术能力。 如果研

发自动驾驶汽车当时的科学技术能力无法帮助研发者预见自动驾驶汽车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研
发者已经尽力确保自动驾驶汽车安全[29] ,则应当认定研发者不具有对于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 研

发当时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是相对清晰的标准,利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研发者和使用者是否具

有预见可能性相对客观[30] 。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认为,所有自动驾驶汽车在正式上路以前都必须经

过各方面测试。 在此期间,通过不断的测试和设置不同的驾驶场景,研发者应当利用各方面的技术

竭尽所能排除可能出现的所有故障或问题。 如果前置法有行政程序的要求,如审核、批准程序等,
研发者也应当遵循[31] 。 同时,研发科学技术产品的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的,判断研发科学技术产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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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标准应当是发展和变化的动态标准。 因此,研发者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必须持续关注,即使自动

驾驶汽车已经正式上路,研发者仍然要根据发展的研发科学技术产品的能力来预见自动驾驶汽车

是否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
最后,算法黑箱不应成为否定研发者结果预见义务或结果回避义务的理由。 有观点认为,自动

驾驶系统在作出操控决策时存在算法黑箱,因而研发者无法预知自动驾驶系统会作何决策,不能根

据结果预见义务进行研发者刑事责任的判断[32] 。 不可否认,自动驾驶的情形下算法黑箱确实可能

成为判断研发者刑事责任的障碍。 但是,决策的具体内容和决策的范围,决策的可解释性与决策的

禁止性,不应混为一谈。 在存在算法黑箱的情况下,判断研发者是否具有结果预见义务或结果回避

义务,不是判断研发者是否能够预见自动驾驶系统决策的具体内容,而是判断研发者是否具有预见

或回避决策超过安全标准范围的义务。 即便自动驾驶系统的决策不具有完整的可解释性,也不妨

碍决策因具有禁止性而需要对研发者进行追责。 例如,研发者设置的自动驾驶系统在面对风险时

作出的决策要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优先保护人身安全等,如果不能符合道德伦理要求,应当对研

发者追责[33] 。 同时,现有自动驾驶系统决策的可解释程度已经足以成为判断因果关系有无的参考

依据,算法黑箱不应成为放弃或降低自动驾驶事故因果关系证明标准的理由[6] 。 如果自动驾驶系

统的可解释程度已经超出了研发者的操控范围,那么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将受到严重质疑,不应

投入市场使用。 因此,达到一定可解释程度是自动驾驶汽车安全上路,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基本

前提[34] 。
综上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参与驾驶操作,但仍负有配合与保障自动

驾驶系统正常工作的义务。 而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不直接参与驾驶操作,但对于自己生产与研

发的具有高风险的自动驾驶汽车具有确保其安全、正常工作的义务,该注意义务不能排除结果预见

义务。 同时不用过度担心利用结果预见义务判断研发者过失犯罪成立与否会导致处罚范围过大,
因为对于研发者结果预见义务的判断也需要相对客观的标准,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认定

为不可抗力。

结语

未来已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风险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 其中,自动驾驶

汽车的安全风险首当其冲,如何防范和应对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风险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命

题。 面对自动驾驶事故带来的归责难题,我们应当从法理角度对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和使用者的

过失犯罪问题进行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何时能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尚不得而知,就目前的弱人工

智能时代而言,重视与强化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十分必要。 自动驾驶汽车不再需要

人为驾驶并不意味不再需要人为操控,就此而言,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仍须对自动驾驶事故承担

一定的刑事责任。 同时,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而言,其需要承担的产品刑事责任范围是由产

品的特性所决定的。 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使产品的功能和特性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原来需要人

为操作的部分被人工智能系统“接管”,而人工智能系统同样由研发者负责。 简单而言,产品的功能

增多,研发者需要负责的范围也就随之增大。 因此,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需要对自动驾驶汽车的

道路交通安全负责,并承担自动驾驶事故中的有关刑事责任。 众所周知,刑法的规制是一把“双刃

剑”。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过度惩戒人工智能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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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否则将阻碍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 刑法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者的规制必须限定在合理的范

围之内。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应当尽量为其保留出罪空间。
只有将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犯罪的范围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兼顾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和

自动驾驶技术的顺利发展并得到公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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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re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Automatic
 

driving
 

technology
 

can
 

be
 

classified
 

as
 

simple
 

automation 
 

partial
 

automation 
 

high
 

automation 
 

and
 

full
 

automation.
 

In
 

the
 

case
 

of
 

simple
 

automation
 

and
 

partial
 

automation 
 

the
 

criminal
 

liability
 

for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self-driving
 

cars
 

i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rdinary
 

traffic
 

accidents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
 

separate
 

discussion.
 

In
 

the
 

case
 

of
 

high
 

automation
 

and
 

full
 

automation 
 

the
 

driver
 

of
 

a
 

self-driving
 

car
 

becomes
 

a
 

user
 

of
 

the
 

product
 

because
 

he
 

is
 

restric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driving
 

operations.
 

As
 

a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 
 

self-driving
 

cars
 

cannot
 

become
 

the
 

subject
 

of
 

criminal
 

liability.
 

Users
 

of
 

self-driving
 

cars
 

are
 

not
 

completely
 

exempt
 

from
 

road
 

traffic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The
 

developer
 

of
 

self-driving
 

cars
 

needs
 

to
 

bear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he
 

product 
 

and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he
 

product
 

in
 

this
 

case
 

includ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oad
 

traffic
 

safety.
 

Under
 

China s
 

criminal
 

law
 

system 
 

negligence
 

and
 

intent
 

are
 

two
 

parallel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and
 

the
 

new
 

negligence
 

theory  s
 

understanding
 

of
 

negligence
 

crime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existing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The
 

crime
 

of
 

negligence
 

is
 

not
 

an
 

abstract
 

foreseeable
 

possibility
 

as
 

the
 

old
 

negligence
 

theory
 

suggests.
 

The
 

overconfident
 

negligence
 

in
 

China s
 

criminal
 

law
 

is
 

the
 

actor s
 

failure
 

to
 

perform
 

the
 

obligation
 

to
 

avoid
 

the
 

result
 

when
 

he
 

foresees
 

the
 

result 
 

and
 

the
 

negligence
 

is
 

the
 

actor s
 

failure
 

to
 

perform
 

the
 

obligation
 

to
 

foresee
 

the
 

result
 

whe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foreseeing.
 

In
 

an
 

automatic
 

driving
 

accident 
 

if
 

the
 

user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to
 

cooperate
 

with
 

and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elf-driving
 

system 
 

resulting
 

in
 

the
 

occurrence
 

of
 

harmful
 

results 
 

the
 

crime
 

of
 

negligence
 

is
 

established.
 

If
 

the
 

user
 

is
 

not
 

obligated
 

to
 

operate 
 

he
 

or
 

she
 

is
 

not
 

subject
 

to
 

criminal
 

liability.
 

The
 

user  s
 

duty
 

of
 

care
 

is
 

derived
 

from
 

the
 

precedent
 

law 
 

but
 

not
 

all
 

the
 

obligations
 

stipulated
 

in
 

the
 

precedent
 

law
 

can
 

become
 

the
 

duty
 

of
 

care
 

for
 

negligence
 

crimes.
 

If
 

the
 

developer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to
 

foresee
 

the
 

consequences
 

of
 

ensuring
 

road
 

traffic
 

safety 
 

resulting
 

in
 

the
 

occurrence
 

of
 

harmful
 

results 
 

it
 

need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ident.
 

The
 

self-driving
 

system
 

has
 

not
 

been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developer
 

after
 

it
 

has
 

been
 

put
 

into
 

use 
 

so
 

the
 

nature
 

of
 

product
 

liability
 

borne
 

by
 

the
 

developer
 

of
 

the
 

self-driving
 

car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rdinary
 

car
 

developer 
 

and
 

the
 

liability
 

for
 

the
 

accident
 

of
 

the
 

original
 

car
 

driver
 

is
 

transferred
 

to
 

the
 

developer.
 

Although
 

the
 

obligation
 

to
 

foresee
 

the
 

results
 

is
 

subj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ly
 

judging
 

whether
 

the
 

developer
 

has
 

violated
 

the
 

obligation
 

to
 

foresee
 

the
 

results 
 

a
 

relatively
 

objective
 

standard
 

is
 

required
 

as
 

a
 

reference 
 

that
 

i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t
 

the
 

ti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driving
 

car.
 

The
 

existence
 

of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in
 

automatic
 

driving
 

systems
 

should
 

not
 

be
 

a
 

reason
 

to
 

deny
 

the
 

developer s
 

obligation
 

to
 

foresee
 

or
 

avoi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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